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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学院教务处文件 

教务字〔2023〕29号 

 

关于公布 2022-2023 学年第 2 学期期末考试

安排表的通知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根据《2022-2023 学年第 2学期校历》，现公布 2022-2023 学年第 2学

期期末考试安排表，请各教学单位通知教师和学生登陆正方教学管理信息系

统查阅。各任课老师根据公布的考试时间，在考试系统发布考试通知，学生

根据各科考试时间合理安排复习。 

请各学院务必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必须组织本学院所有老师进行《梧州

学院考试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《梧州学院考试周管理暂行规定（修订）》《智

慧考试系统使用手册》等有关考试文件的学习，要求教师熟悉考场系统操作、

明确各自的职责，并根据本单位、本部门实际情况，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要

求。各学院应设立由本学院领导和教学管理人员组成的考试巡视小组，检查

和监督考场秩序，维持考试纪律。并提醒所有监考教师、流动监考以及巡视

人员必须佩戴工作牌完成监考、巡视或服务工作。 

请各学院组织学生学习《梧州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《梧州学院考试管理

办法（修订）》《梧州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》《梧州学院考试违纪和作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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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认定及处理办法》《智慧考试系统使用手册》等相关文件，熟悉考试系统

操作，做好考试设备充电等准备工作。教育学生诚信应考、杜绝作弊。期末

考试期间，考场将全程监控、录像，录像可作为学生违纪或追诉证据。 

所有参加期末考试的考生均需持有效的身份证和学生证（留学生需要护

照和学生证）原件方能进入考场，两证缺一不可。如学生证遗失、学生证上

没有照片或学生证上照片没盖有学校钢印的、身份证过期、遗失等，考生必

须提前到本学院开具有效的学籍证明（学籍证明上必须有考生证件照，学院

公章必须至少覆盖照片四分之一面积，学籍证明上无照片或公章没有按要求

覆盖照片的均为无效学籍证明），否则一律不允许参加考试。 

若因特殊原因导致调整考试安排的，由相关学院调整后报教务处考务科

备案，并负责通知调整所涉及的班级和教师，相关考试按更改后的安排（时

间与地点）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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